
增值税消费税与附加税费申报表整合培训

——增值税篇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

2021年7月



目录

第一部分 整合申报要点

第二部分 增值税申报主要变化

第三部分 整合申报实现方式

整合申报注意事项第四部分



第一部分 整合申报要点

一、整合背景

 为贯彻落实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
革的意见》，深入推进税务领域“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按照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的要求，切实减轻纳税人、缴费人申报负担，根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2021年“我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
暨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的意见》（税总发〔2021〕14号），

税务总局决定全面推行增值税、消费税分别与附加税费申报
表整合工作。



整 合 申 报 文 件 依 据



二、整合意义

 优化办税流程。附加税费是随增值税、消费税附加征收的，
附加税费单独申报易产生与增值税、消费税申报不同步等问
题，整合主税附加税费申报表，按照“一表申报、同征同管”
的思路，将附加税费申报信息作为增值税、消费税申报表附
列资料（附表），实现增值税、消费税和附加税费信息共用，
提高申报效率，便利纳税人操作。

 减轻办税负担。整合主税附加税费申报表，对原有表单和数
据项进行全面梳理整合，减少了表单数量和数据项。新申报
表充分利用部门共享数据和其他征管环节数据，可实现已有
数据自动预填，从而大幅减轻纳税人、缴费人填报负担，降
低申报错误几率。

 提高办税质效。整合主税附加税费申报表，利用信息化手段
实现税额自动计算、数据关联比对、申报异常提示等功能，
可有效避免漏报、错报，有利于确保申报质量，有利于优惠
政策及时落实到位。通过整合各税费种申报表，实现多税费
种“一张报表、一次申报、一次缴款、一张凭证”，提高了
办税效率。



 纳税人申报增值税、消费税时，应一并申报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

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等附加税费。

 增值税、消费税分别与附加税费申报表整合，是指将《增值税纳税申报

表（一般纳税人适用）》、《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及其附列资料、《增值税预缴税款表》、《消费税纳税申报表》分别

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申报表》整合，启用《增

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

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预缴表》及其附列

资料和《消费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

三、整合含义



第二部分 增值税申报主要变化

新申报表中，除实行主税附加税费合并申报外

，增值税申报也进行了优化调整。



（一）在原《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

》主表增加第39栏至第41栏“附加税费”栏次，并将

表名调整为《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

适用）》。如下图所示：

一、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纳税申报内容的主要变化





（二）将原《
增值税纳税申报
表附列资料（二
）》（本期进项
税额明细）第23
栏“其他应作进
项税额转出的情
形”拆分为第
23a栏“异常凭
证转出进项税额
”和第23b栏“
其他应作进项税
额转出的情形”
，并将表名调整
为《增值税及附
加税费申报表附
列资料（二）》
（本期进项税额
明细）。



其中：

（1）第23a栏“异常凭证转出进项税额”：用于填
报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转出情况，填写本期异常增
值税扣税凭证转出的进项税额。异常增值税扣税凭
证转出后，经核实允许继续抵扣的，纳税人重新确
认用于抵扣的，在本栏次填入负数。

（2）第23b栏“其他应作进项税额转出的情形”：
填报原第23栏内容。反映除上述进项税额转出情形
外，其他应在本期转出的进项税额。



纳税人需要注意的事项：在办理纳税申报时，需要将按照
规定本期应当作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转出处理的进项税额
，填写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
本期进项税额明细）的第23a栏“异常凭证转出进项税额
”。对于前期已经作过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转出处理，解
除异常凭证或经税务机关核实允许继续抵扣的，且纳税人
重新确认用于抵扣的进项税额，在本栏次填入负数。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已申报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为异常扣税凭证的处理：

问题：2021年7月份及之后税款所属期，一般纳税人收到主管税务机关
送达的税务事项通知书，告知其已申报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异常增
值税扣税凭证。纳税人在办理纳税申报时应当如何处理？

回答：按照《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及其附列
资料的填写说明，《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第23a
栏“异常凭证转出进项税额”栏次，填写本期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转出
的进项税额。

具体分该一般纳税人的纳税信用等级是否为A级，分别处理：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已申报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为异常扣税凭证的处理：

 如果该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纳税信用等级不为A级，按照《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管理等有关事项的公告》（2019年第
38号，以下简称38号公告）第三条第（一）项规定，应当在纳税人
办理收到相关税务事项通知书对应税款所属期的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
报时，按照《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填写说明的
要求，将对应专用发票已抵扣税额计入《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
列资料（二）》第23a栏。

 如果该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纳税信用等级为A级，则可以按照38号公
告第三条第（四）项的规定，自接到税务机关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
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核实申请，在税务机关出具核实结果之前
暂不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也不需要将对应专用发票已抵扣税额计入
《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第23a栏。若该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逾期未提出核实申请，或者提出核实申请但经核实确认相
关发票不符合现行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相关规定的，应当继续作进项
转出处理。



案例1：

A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2021年6月取得1张

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进项税额3000元，并已在

2021年6月份税款所属期申报抵扣。2021年7月9日

，该企业收到主管税务机关送达的税务事项通知书

，告知其已申报抵扣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为异常增值

税扣税凭证。纳税人在办理7月份税款所属期纳税

申报时应当如何处理？



如果A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不为A级，38号公告第
三条第（一）项的规定：“尚未申报抵扣增值税
进项税额的，暂不允许抵扣。已经申报抵扣增值
税进项税额的，除另有规定外，一律作进项税额
转出处理”。 A企业应当在办理2021年7月税款所
属期的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时，按照《增值税
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填写说明的
要求，将对应专用发票已抵扣税额3000元计入《
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第23a
栏“异常凭证转出进项税额”栏次。如下表所示
：





 如果A企业的纳税信用等级为A级，则可以按照38号公告

第三条第（四）项的规定：“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取得异

常凭证且已经申报抵扣增值税、办理出口退税或抵扣消

费税的，可以自接到税务机关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核实申请。经税务机关核实，符

合现行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出口退税或消费税抵扣相

关规定的，可不作进项税额转出、追回已退税款、冲减

当期允许抵扣的消费税税款等处理”。 A企业可在自接

到税务机关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出核实申请。



具体分以下情况处理：

（1）如果在7月份税款所属期，税务机关未出具核实结果， A企业暂不作进项

税额转出处理，也不需要将该发票已抵扣税额3000元计入《增值税及附加税费

申报表附列资料（二）》第23a栏。

（2）如果在7月份税款所属期，税务机关经核实确认该发票符合现行增值税进

项税额抵扣相关规定，该发票已抵扣税额3000元可不作进项税额转出处理。

（3）如果在7月份税款所属期，税务机关经核实确认该发票不符合现行增值税

进项税额抵扣相关规定的，该发票已抵扣税额3000元应当继续作进项税额转出

处理。也就是应当在A企业办理收到税务事项通知书对应的7月份税款所属期的

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时，按照《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

填写说明的要求，将对应专用发票已抵扣税额3000元计入《增值税及附加税费

申报表附列资料（二）》第23a栏。

（4）若该纳税人截止7月23日未提出核实申请，应当在7月份税款所属期的增

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时，将对应专用发票已抵扣税额3000元作进项转出处理。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已作进项税额转出的异
常增值税扣税凭证，被税务机关解除异常
如何处理？

2021年7月份及之后税款所属期,纳税人收到主管税务机关送达的税务事
项通知书，告知其已作进项税额转出的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被税务机
关解除异常，对应增值税专用发票可按照现行规定继续抵扣。一般纳税
人在办理纳税申报时应当如何处理？若一般纳税人逾期未提出核实申请
，或者提出核实申请但经核实确认相关发票不符合现行增值税进项税额
抵扣相关规定的，应当继续作进项转出处理。

按照《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及其附列资料填
写说明，《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第23a栏“异常
凭证转出进项税额”栏次，填写本期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转出的进项税
额。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转出后，经核实允许继续抵扣的，且该一般纳
税人重新确认用于抵扣的，在本栏填入负数。



已作进项税额转出的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
被税务机关解除异常如何处理？

具体按照税款所属期是否在2021年7月及之后或之前，分别处理：

在2021年7月及之后税款所属期，该一般纳税人作进项转出处理的异常
凭证，在解除异常凭证后，纳税人应先通过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对
相关发票再次进行抵扣勾选，然后在办理抵扣勾选税款所属期增值税及
附加税费申报时，按照《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填
写说明的要求，将允许继续抵扣的税额以负数形式计入《增值税及附加
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第23a栏。

在2021年7月税款所属期之前已作进项转出处理的异常凭证，在解除异
常凭证后，不需要通过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对相关发票再次进行抵
扣勾选，可以经税务机关核实后，直接将允许继续抵扣的税额以负数形
式计入《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第23a栏。



B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1年5月取得的1张增值税
专用发票，对应进项税额3000元， 2021年6月被认定为异
常增值税扣税凭证，在2021年6月税款所属期转出对应进
项税额3000元。2021年7月份收到主管税务机关送达的税
务事项通知书，告知其该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被销方主管
税务机关解除异常，可按照现行规定办理增值税进项税额
抵扣。

案例2：



在该情况下，B企业不需要通过增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
对该发票再次进行抵扣勾选，可以经税务机关核实后，
直接将允许继续抵扣的税额3000元以负数形式计入《增
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第23a栏。



C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1年6月取得的1张增值税
专用发票，对应进项税额3000元， 2021年7月被认定为异
常增值税扣税凭证，在2021年7月税款所属期转出对应进
项税额3000元。2021年8月份收到主管税务机关送达的税
务事项通知书，告知其该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被销方主管
税务机关解除异常，可按照现行规定办理增值税进项税额
抵扣。

案例3：



在该情况下，C企业在2021年8月税款所属期，应先通过增
值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对相关发票再次进行抵扣勾选，然
后,8月份税款所属期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时，按照《增值
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填写说明的要求，
将允许继续抵扣的税额以负数形式计入《增值税及附加税
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二）》第23a栏。



（三）增加《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附列资料（五）》（附加税
费情况表）。

包括《增值税及附加税费预缴表》和《增值税及附加税费预缴表附
列资料（附加税费情况表）》。具体如下图所示：

1.《增值税及附加税费预缴表》：



2.《增值税及附加税费预缴表附列资料（附加税费情况表）》：



二、小规模纳税人增
值税纳税申报内容的主
要变化

（一）在原《增值税纳税申
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主表增加第23栏至第25栏
“附加税费”栏次，并将表
名调整为《增值税及附加税
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
用）》。



（二）将原《增值
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
纳税人适用）》主表中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销
售额和开具普通发票销
售额相关栏次名称调整
为更准确的表述，即将
第2、5栏次名称由原“
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不含税销售额
”调整为“增值税专用
发票不含税销售额”；
将第3、6、8、14栏次
名称，由原“税控器具
开具的普通发票不含税
销售额”调整为“其他
增值税发票不含税销售
额”，上述栏次具体填
报要求不变。



填 写 说 明

 第2栏、第5栏“增值税专用发票不含税销售额”：填写纳税人

自行开具和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额合计。

 第3栏、第6栏“其他增值税发票不含税销售额”：填写增值税

发票管理系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外的其他发票不含税销

售额。

 第8栏“其中：其他增值税发票不含税销售额”：填写纳税人

销售自己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和销售旧货，在增值税发票管理系

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外的其他发票不含税销售额。

 第14栏“其中：其他增值税发票不含税销售额”：填写出口免

征增值税货物及劳务、出口免征增值税应税行为，在增值税发

票管理系统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外的其他发票销售额。



（三）增加《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附列

资料（二）》（附加税费情况表）。

《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及其附列资料

涉及到的增值税纳税申报内容和口径没有变化。



第三部分整合申报实现方式

 新启用的《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增值
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增值税及附加税费
预缴表》及其附列资料和《消费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中，附加税费
申报表作为附列资料或附表，纳税人在进行增值税、消费税申报的同
时完成附加税费申报。

 具体为纳税人填写增值税、消费税相关申报信息后，自动带入附加税
费附列资料（附表）；纳税人填写完附加税费其他申报信息后，回到
增值税、消费税申报主表，形成纳税人本期应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
和附加税费数据。

 上述表内信息预填均由系统自动实现。



增值税及附加税费报表申报顺序如下图所示：



第四部分 整合申报注意事项

一、《公告》自2021年8月1日起施行

 按月度申报缴纳增值税、消费税及附加税费的纳税人，申报缴纳所
属期2021年7月及以后的增值税、消费税及附加税费，适用《公告》
。

 按季度申报缴纳增值税、消费税及附加税费的纳税人，申报缴纳所属
期2021年第3季度及以后的增值税、消费税及附加税费，适用《公告
》。 纳税人调整以前所属期税费事项的，按照相应所属期的税费申
报表相关规则调整。

二、原附加税费申报表不再继续使用

 增值税、消费税与附加税费申报表整合后，不仅对申报表进行了改进
，而且对支撑申报的信息系统和电子税务局进行了功能的优化和完善
，覆盖了增值税、消费税和附加税费申报的所有场景。因此，申报表
整合施行后，原《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申报表》
不再使用。



感 谢 您 的 支 持 ！

祝您工作顺利！


